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落实物业管理区域火灾风险提醒的通知

各物业服务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深刻吸取广州、潮州火灾亡人事故教训，切实加强物业小区火灾风险防控工作，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相关文件精神，提出工作要求如下：
   一、畅通消防通道
　　各物业服务企业对业主占用楼道堆放杂物、违规停放车辆等堵塞消防通道的行为，要书面告知物主，对其违反消防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违反业主管理规约的行为予以劝导；对不听劝阻、屡教不改的，物业服务企业书面报告公安消防部门；对擅自围闭、改建门口将公共消防楼道占为己用等违建行为，物业服务企业应及时书面劝阻业主，劝阻无效的，应书面报告城管综合执法部门。
    二、定时排查老旧线路
　　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定时检查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老旧电气线路。同时，积极倡议发动使用10年及以上的家庭住宅业主、住户聘请具备资质的电气检测服务机构实施线路检测，为业主提供相关检测指引。
　　三、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
　　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安排小区秩序维护人员每日巡查所有楼道和公共部位，及时发现、劝阻业主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等行为，向车主做好解释劝导工作。
 四、加强宣传教育
　　各物业服务企业要积极配合政府各级部门，在小区公告栏、电梯间等各处张贴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等宣传海报、公告，利用楼宇电视、电梯广告等播放、张贴消防安全警示宣传短片、宣传画。
　　五、提高自身消防安全防范能力
　　定期组织开展消防演练，开展员工消防安全培训；做好消防设施设备日常巡查、保养、检测，确保设备正常运行；严格按照消防安全制度落实人员岗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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